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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
 
 

中共达州市达川区委组织部 
中共达州市达川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管理暂行 
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乡、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，区委各部委室局，区级各部门党

组（党委）： 

经区委领导同意，现将《达州市达川区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

人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中共达州市达川区委组织部    中共达州市达川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19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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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达川区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 
管理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强化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与脱贫攻

坚的责任担当，进一步推动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认真履行职

责，在决战脱贫攻坚中发挥更大作用，根据中央、省委和市委有

关要求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

第二条  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选派和管理的责任主体是

区、乡镇（街道）各帮扶部门（单位）。结对帮扶时间为部门（单

位）开展贫困村、非贫困村帮扶工作开始，直至国家考核验收达

标后结束。 

第三条  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选派范围是区、乡镇（街道）

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在编在岗干部职工。 

第四条  结对帮扶的原则是，部门（单位）联系帮扶贫困村、

非贫困村的所有贫困户都有干部职工结对帮扶，适当考虑贫困户

基本情况和结对帮扶干部职工情况，力争实现结对帮扶最优化、

帮扶效果最大化。 

第五条  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的主要任务是： 

（一）制定增收计划。摸清贫困户家庭情况及致贫原因，帮

助贫困户理清脱贫思路，围绕“一超六有”的标准，精准制定并实

施增收计划。 

    （二）指导发展生产。协助村支两委兴办“农民夜校”，动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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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员贫困户到“农民夜校”参加学习，组织贫困户参加省、市、区

举办的业务技能培训，提高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；组织贫困户

参加省、市、区组织的就业招聘会，提供就业门路和劳务输出信

息，帮助贫困户就业；帮助贫困户掌握 1－2 门种养殖实用技术，

指导贫困户落实 1—2 项增收产业。 

（三）改善生存条件。围绕“四好村”建设，帮助贫困户开展

环境卫生整治，指导贫困户改房、改厨、改厕、改圈、改水；帮

助解决贫困户出行、吃饭、穿衣、住房、子女上学、就医等问题，

改善贫困户基本生存条件。 

（四）落实惠农政策。协调、帮助贫困户落实好产业扶持、

子女入学、基本医疗、危房改造、移民搬迁、计生扶持、社会保

障等强农惠农政策。 

（五）建好脱贫台账。准确掌握对结对帮扶贫困户的收入情

况，定期做好结对帮扶贫困户相关信息更新工作，协助完善户脱

贫相关软件资料。 

（六）提高幸福指数。做好脱贫攻坚政策宣讲，引导贫困户

克服“等、靠、要”思想，树立自立自强的志气，帮助养成好习惯、

形成好风气，实现贫困村“村美、业兴、家富、人和”，不断提高

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。 

第六条  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的基本要求是： 

（一）每月电话联系结对帮扶贫困户不少于 1 次，了解贫困

户生产生活情况和到户项目实施进展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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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每月至少到结对帮扶贫困户家中走访 1 次，宣讲政策、

了解情况，帮助解决一件以上最迫切的小事。 

（三）坚持结对帮扶贫困户家中红白喜事必访、子女高考录

取必访、家庭成员生病住院必访、突发意外灾害必访、元旦春节

必访“五必访”制度。 

第七条  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要将落实结对帮扶责任作

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和履行职责、转变作风、提升能力的重要载

体，在开展结对帮扶中不走过场、不做表面文章。要严格遵守工

作纪律，不给贫困群众增加负担、不接收贫困群众的土特产，树

立和维护结对帮扶干部良好形象。 

第八条  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履行帮扶职责情况将纳入

干部职工个人年度述职述责内容，评价结果作为评先评优、干部

选任的重要依据。对履职不力，所结对帮扶贫困户没有按期完成

脱贫任务，或在国家验收、第三方评估等工作中出现问题的，按

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严肃问责。 

第九条  各选派单位要统筹安排，为结对帮扶责任人落实帮

扶责任提供工作条件和后勤保障，切实解决帮扶工作中遇到的具

体困难和问题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区委组织部、区直工委负责解释，自发布

之日起执行。 

 

中共达州市达川区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19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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